项目交易条件说明
 
一、交易标的内容：本物业资产（以下简称“物业”）挂牌招租，地址位于惠州仲恺高新区斜下22号小区报关配套用房（1）4层04号、05号，物业资产为惠州市惠诚对外加工装配服务有限公司物业，租赁物业总面积为245.81平方米（本项目以实物现状为准进行交易）。物业竞拍租金底价为：0.4425万元/月。
二、标的用途：1.该房屋用途为办公。不得经营黄、赌、毒、传销等违法、犯罪行业，不得用于经营危险品、有毒有害物资以及娱乐业等对小区及周边居民生活秩序、环境产生噪音或造成影响的经营项目；2.承租方须依法经营；3.原则上不得转租第三方经营，若确需转租的，需事先征得出租方的同意，方可转租。
三、租赁期限：租期为2年。
[bookmark: _GoBack]四、租赁条件：竞租人在现场勘查确认，竞租人必须按现状租赁。竞租人可对租赁建筑现有除主体结构、附着硬装修外的一切可移动设施设备、装修物品进行改造或移动、清除。同时竞租人需自行承担该物业消防设施报装手续及报装所需费用，出租方负责协助竞租人办理。竞租人竞标成功后，需与惠诚对外加工装配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自负本物业范围内的相关安全生产责任事宜。
五、竞租人资格：竞租人可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具备合法资格的其他组织(不接受联合体)。
六、交易保证金收退：竞租人在报名物业时须缴纳：1万元竞价保证金。竞租人项目中标后,请中标方先等待3个工作日，3个工作日为公示日（以网上成交日起计），若3个公示日内无质疑或投诉，则公示结束日后10个工作日内持相关证件到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惠城分中心办理成交手续，凭成交通知书与出租方签订租赁合同，同时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惠城分中心提交一份正式合同备案；中标人逾期未签订租赁合同的，视为自动放弃承租权，保证金不予以退回；未竞得的竞标人保证金无息全额退还。
七、租金及支付：以成交价为准订立租赁合同，租金为不含税租赁价，租赁经营期间需要缴纳租赁物等税费的、物业管理费以及水电等一切费用由承租方承担；承租方进场需改造加固修缮，可由其申请不超过2个月的免租期；合同履约保证金为合同月租金的两倍。详见租赁合同范本。
八、竞租人需认真阅读出租方提供的《租赁合同》版本，竞租人竞得租赁物业后必须严格按照出租方提供的合同版本签订合同，不得反悔，否则取消竞得资格，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
九、意向竞租人可与出租方联系到租赁物业处察看并了解标的现状，联系人：王小姐：1353920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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